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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21年
1-9月

2020年
1-9月

2021年
7-9月

2020年
7-9月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508 1,857 1,136 54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085 1,028 329 326
增值税进项税额加计抵减 2,597 1,569 1,252 43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66 198 22 6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77 99 22 33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 137 - 137
非流动资产报废净损失 -382 -1,176 3 -62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1,098 924 461 335
小计 8,049 4,636 3,225 1,812
减：所得税影响数 -1,811 -1,006 -723 -365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34 -47 -13 -1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6,204 3,583 2,489 1,432

（二）2021年全年业绩预计信息
根据报告期内及报告期后的经营情况，公司对2021年度业绩进行了预计，预计2021年度

营业收入约为8,448.77亿元至8,525.58亿元，同比增长幅度约为10%至1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约为1,143.07亿元至1,164.64亿元，同比增长幅度约为6%至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072.85亿元至1,093.28亿元，同比增长幅度约为5%至7%。

相关财务数据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预计数不代表公司最终可实现
收入和净利润，亦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根据《公司条例》第135条，公司本次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无面值

发行股数：

公司拟公开发行A股股份数量不超过845,700,000股，即不超过本次发行后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数的3.97%（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前）。在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公
司可授权主承销商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超额发售不超过本次发行A股股数（行使超额
配售选择权之前）15%的A股股份。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前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股票期权行权、回购等事项，则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本次发行采取全部发行A股
新股的方式

每股发行价格： 人民币【】元/股

发行后每股收益： 【】元/股（按2020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已发行股份总数计算）

发行市盈率：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55.81元/股（按截至2021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
已发行股份总数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股（按截至2021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净额合计数除以本次发行后已发行股份总数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按照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取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向符合资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或相关监管机构认可的其他发行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自然人和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及公司需遵守的其他监管规则所禁止的投
资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或监管机构认可的其他方式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万元，其中：保荐和承销费用按照实际募集资金总额的1.04%确
定；律师费用1,846.88万元；审计验资费用4,136.00万元；用于本次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费用647.00万元；发行手续费用1不超过60.00万元（以上费用均含增值税，各项费用根据
发行结果可能会有调整）

拟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1发行手续费用中暂未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将结合最终发行情况纳入发行手续费用。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hina�Mobile�Limited
已发行股份总数 20,475,482,897股
公司董事 杨杰、董昕、王宇航、李荣华、郑慕智、周文耀、姚建华、杨强
成立日期 1997年9月3日
中文注册地址 中国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99号中环中心60楼
英文注册地址 60/F.,�The�Center,�99�Queen’ s�Road�Central,�Hong�Kong,�China
主要生产经营地址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9号
邮政编码 100033
联系电话 010-5399�2600
传真号码 010-5261�6047
互联网网址 www.chinamobileltd.com
电子信箱 zqswb@chinamobile.com
信息披露负责部门 证券事务部
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黄杰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
1997年9月3日，经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批准，发行人根据《公司条例》在中国香港公司

注册处完成注册，取得公司注册证书。发行人设立时的名称为“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
（China� Telecom� (Hong� Kong)� Limited）”，法定股本为10,000港元，由每股面值为0.10港元的
100,000股股份组成，其中已发行股份总数为2股且相关股款已缴足。

发行人分别于2000年6月28日和2006年5月29日先后更名为“中国移动（香港） 有限公司
（China� Mobile� (Hong� Kong)� Limited）”和“中国移动有限公司（China� Mobile� Limited）”。

（二）设立时股东情况
发行人注册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移动BVI 1 50.00%
2 中国移动（香港）集团 1 50.00%

合计 2 100.00%

注：
1、中国移动BVI于1997年8月13日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设立时的名称为“中国电

信香港（BVI）有限公司（China� Telecom� Hong� Kong� (BVI)� Limited）”，并于2000年6月16日更
名为“中国移动香港（BVI）有限公司（China� Mobile� Hong� Kong� (BVI)� Limited）”；

2、中国移动（香港）集团于1996年10月10日在中国香港注册成立，设立时的名称为“中国
电信（香港）有限公司（China� Telecom� (Hong� Kong)� Limited）”，并分别于1997年8月29日和
2000年6月28日先后更名为“中国电信（香港）集团有限公司（China� Telecom� (Hong� Kong)�
Group� Limited）”和“中国移动（香港）集团有限公司（China� Mobile� (Hong� Kong)� Group�
Limited）”。

三、发行人的股本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前，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20,475,482,897股，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

845,700,000股，不涉及现有股份的转换或出售。本次发行可以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超额发
售不超过本次发行A股股数（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前）15%的A股股份。

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安排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之
“一、本次发行的相关重要承诺及说明”之“（一）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二）持股数量及比例情况
1、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行使超额配售选择

权之前）
本次发行后（若全额行使超额配

售选择权）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中国移动BVI 14,890,116,842 72.72% 14,890,116,842 69.84% 14,890,116,842 69.42%

其他
股东

港股 5,585,366,055 27.28% 5,585,366,055 26.20% 5,585,366,055 26.04%
A股 / / 845,700,000 3.97% 972,555,000 4.53%

合计 20,475,482,897 100.00% 21,321,182,897 100.00% 21,448,037,897 100.00%

2、主要股东及其他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中国移动BVI持有发行人14,890,116,842股股份，占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数的72.72%。其他股东合计持有公司5,585,366,055股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的27.28%，其他股东中不存在单一股东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情况。

3、发行人国有股份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 财政部 证监会令第36号）和国务院国

资委出具的《关于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股份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产权〔2021〕257
号），中国移动BVI的证券账户应标注“CS”标识。

4、本次发行前股东中的战略投资者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股东中不存在战略投资者。
（三）本次发行前主要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持股比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除发行人控股股东中国移动BVI外，其他股东中不存在单

一股东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情况，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业务情况
（一）公司主营业务
中国移动是全球领先的通信及信息服务企业，致力于为个人、家庭、政企、新兴市场提供

全方位的通信及信息服务，是我国信息通信产业发展壮大的科技引领者和创新推动者。二十
余年来，公司持续推进信息技术突破与应用，推动我国信息通信产业实现了“2G跟随、3G突
破、4G同步、5G引领”的跨越式发展，建成了惠及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高速、移动、安全、泛在
信息基础设施，业务覆盖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竭诚服务全国9.46亿移动客户、2.05亿家庭
客户、1,553万政企客户。

一直以来，公司持续推进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在语音、数据、宽带、专线、IDC、云计算、物
联网等业务基础上，积极开拓数字经济新蓝海，不断推出超高清视频、视频彩铃、和彩云、移动
认证、权益超市等个人数字内容与应用，拓展娱乐、教育、养老、安防等多样化智慧家庭运营服
务，引领智慧城市、工业、交通、医疗等产业互联网DICT解决方案示范项目落地。进入5G时代，
公司积极筑牢“新基建”根基，夯实千行百业数智化转型的关键基础；加速“新要素”运用，推动
信息技术和数据的汇聚应用，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促进“新业态”繁荣，丰富拓展数字生
活、生产、治理的信息服务，打造经济社会民生数智化转型升级的创新引擎。

面向未来，公司将进一步以信息技术的融合创新为基础、以基于规模的价值经营为抓手、
以多元市场的全向发力为突破，全面推进信息服务融入百业、服务大众，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二）主要产品及服务
公司已形成面向个人市场（C）、家庭市场（H）、政企市场（B）和新兴市场（N）的完整产品

与服务体系，一站式满足各类用户的多元化需求。
1、个人市场主要产品服务
（1）通信服务
个人市场通信服务主要包括移动语音、短彩信、无线上网服务。移动语音服务支持用户在

移动网络覆盖范围内拨打和接听移动电话，支持主叫显示、呼叫转移等增值服务，同时叠加
“全国亲情网”服务可实现多个成员间国内语音互打免费；短彩信服务能够支持用户编辑和实
时传送多种形式信息；无线上网服务是移动互联网的基础，为客户提供随时随地的互联网接
入服务。

公司在境内所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提供通信服务，并与全球
200余个国家和地区合作开通国际漫游， 能够满足用户在全球各地的移动通信需求。2021年
1-6月，公司移动电话客户MOU为264.17分钟，点对点短信发送量为136.19亿条，手机上网客
户DOU为11.95GB。

（2）信息服务
①和彩云
和彩云是公司面向个人及家庭场景的统一云产品， 满足了用户各类数字资产如照片、视

频、文档、通讯录、笔记、微信文件的云端存储、多端同步、智能管理、家庭共享等需求，具有安
全智能不限速的特点。用户可在手机、电脑、电视等多个终端使用，支持自动备份手机资料、文
件、图片等，笔记语音转写与实时转写，以及图片美化与智能识别生成相册。2021年6月，和彩
云月活跃用户已达1.16亿户。

②移动认证
移动认证是基于运营商独有的网关取号和认证能力，使用户一键点击即可完成本机号码

对APP或页面的登录、注册，省去记忆、输入账号密码的繁琐，让用户访问互联网时更便捷、更
安全。截至2021年6月末，移动认证已接入应用2.57万个，日均认证次数达16.94亿次，月活跃用
户达6.75亿户，已成为国内主流应用第三方登录服务行业第一，认证业务规模和用户规模亦为
全球运营商行业第一。

③超级SIM
超级SIM产品是基于SIM卡内置的安全加密芯片和NFC能力， 推出的一系列SIM卡应用，

以“SIM+数字身份”“SIM+数字货币”“SIM+CA证书”“SIM+交通”“SIM+门禁”“SIM+车钥匙”

等组合， 使SIM卡成为用户随身携带的硬件级安全设备， 满足用户随时随地进行线上安全转
账、审批授权、电子签名等需求，可替代U盾、Ukey、车钥匙、门禁卡、公交卡等硬件，实现“一卡
走天下”。

④139邮箱
139邮箱是公司提供的电子邮件业务，以手机号@139.com作为邮箱地址，方便易记，也可

设置别名账号保护隐私。用户可通过WEB、H5、APP等多种方式随时随地收发邮件，实现“邮件
一来，短信及时提醒”，并能够查询话费账单、收取电子发票，有效契合个人用户和企业用户的
生活、办公全方位信息化服务。2021年6月，139邮箱月活跃用户达1.69亿户。

⑤和多号
和多号是基于运营商号码资源及通信能力，帮助用户在不换机、不换卡的情况下，便捷实

现一张手机卡多个号码（最多可以申请3个副号），满足用户在陌生场景的隐私沟通需求，主要
应用于网购、交友、买房、租房、快递等场景，可有效保护主号信息。截至2021年6月末，和多号
月隐私保护服务人次达1.94亿。

⑥和留言
和留言是结合移动通信能力及智能语音技术， 针对客户不便接听和漏接电话等情况，为

客户提供语音留言、来电提醒和非实时信息交互服务，是传统呼转服务的升级产品。另外，和
留言利用5G+AI技术提供对话式智能应答交互，致力于为商务人士、行业客户、AI时尚玩家提
供视频可视化通信管理服务。截至2021年6月末，和留言用户规模达1.71亿户。

⑦权益超市
为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数字消费需求，公司充分发挥自身规模优势，打造平台经济模式，

积极拓展权益合作，汇聚海量数字商品，建立了“权益超市”，为用户提供了覆盖线上线下消费
场景的优质生态服务，重构满足各类使用场景的“通信业务+会员权益”新型产品，打造差异化
会员运营。截至2021年6月末，权益超市已上线超360款数字商品，发展权益融合客户超1亿户。

除上述产品服务外，公司为个人市场用户提供国际信息通信服务、咪咕视频、音乐等数字
内容服务、移动支付服务，相关情况参见本节之“四、发行人业务情况”之“（二）主要产品及服
务”之“4、新兴市场主要产品服务”。

公司在个人市场拥有全球最大的用户规模，积累了丰富的运营经验，可快速、精准把握各
类市场需求。通过“连接+应用+权益”融合发展的战略，公司通过多触点的渠道体系加强融合
产品推广、升级三大品牌差异化运营，在提供高品质服务的同时，持续推出个人端的一系列特
色产品应用，引领个人市场通信及信息消费升级。但公司个人客户中移动业务和固网业务的
融合率较低，存量客户的保有压力较大，为后续的规模经营带来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2、家庭市场主要产品服务
（1）通信服务
为满足家庭用户远程办公、远程教育、IPTV、视频点播和网络游戏等高速上网需求，公司

通过光纤网络向家庭用户提供固定互联网接入服务，在满足家庭用户享受极速网络服务的同
时，为用户构建了优质的一站式智慧家居体验。近年来，公司着力开展千兆宽带网络建设，为
家庭用户提供大带宽、毫秒级超低时延的宽带体验，并为家庭用户提供“全千兆”整合解决方
案。截至2021年6月末，公司家庭宽带客户达到2.05亿户，同比增长13.59%，家庭宽带客户规模
居全球第一。同时，公司还为家庭用户提供智能固话、高清视频通话等其他通信服务。

（2）信息服务
①魔百和
公司基于家庭宽带网络，通过“魔百和”定制终端，为家庭用户提供以“魔百和”产品为家

庭内容连接入口，集影视、娱乐、教育、健康、医疗等丰富的视频服务和其他增值服务为一体的
交互式内容服务，并提供多屏互动的便捷体验，为家庭客户带来多样化、个性化、高清化的视
觉效果和视听享受。截至2021年6月末，“魔百和”客户数达1.54亿户。

②家庭安防
为满足用户的家庭安防需求，公司为家庭用户提供包括智能摄像头、智能门锁、智能猫眼

等家庭安防硬件，并配合视频云存储、异常告警通知等增值服务。面向城市使用场景，公司提
供场景化家庭安防解决方案来保障家庭安全，满足家庭用户的高品质、智能化、全面性的安防
需求；面向乡村使用场景，公司打造乡村安防一体化解决方案，一方面实现乡村公共安全视频
监控覆盖，解决乡村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为外出务工居民提供远程看护服务。截至2021年6月
末，家庭安防用户超1,400万户。

③智能组网
为有效提升家庭WiFi覆盖质量，满足客户家庭智能生活终端连接WiFi网络，公司为家庭

用户提供基于以太组网设备、电力组网设备、PoE面板及室内WiFi评测、综合布线等技术的智
能组网业务，为用户提供可靠的家庭有线及无线网络，实现优质的WiFi网络覆盖，保证用户工
作、娱乐等上网体验，同时为数字家庭业务、智能设备联网和设备联动等方面提供稳定可靠的
家庭网络基础。截至2021年6月末，智能组网用户超4,200万户。

④智能语音遥控
智能语音遥控是为“魔百和”用户提供全程智能语音交互的产品。用户能够通过语音控制

机顶盒，实现智能化控制功能，为家庭用户提供优质视觉语音交互体验。截至2021年6月末，智
能语音遥控用户超3,900万户。

公司在家庭市场拥有显著的规模优势，已成为国内市场客户规模最大的家庭宽带运营商
和大屏内容服务提供商。公司以“千兆家宽、千兆WiFi、千兆5G、千兆应用、千兆服务”的“全千
兆”策略为引领，通过多触点、广覆盖、融合化的渠道服务，全面推动智慧家庭服务升级。但作
为家庭市场的后进入者，公司部分地区的家庭宽带份额尚未达到主导地位，部分地区宽带品
质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一定差距。

3、政企市场主要产品服务
（1）通信服务
①集团专线
集团专线是公司依托网络资源，为政企客户提供的高质量有线网络传输服务，满足客户

数据传送、互联网访问等需求。截至2021年6月末，公司集团专线已架设超2,320万条，服务政企
客户超701万家。

②集团短彩信
集团短彩信是为政企客户提供快速便捷地向个人用户发送信息的服务，满足客户企业通

知、活动通知、民生服务等消息发布需求，并支持短信、彩信以及5G行业消息等类型。2020年，
集团短信全年计费量达6,668.83亿条；2021年1-6月，集团短信计费量达3,239.08亿条。

③集团语音
集团语音是为政企客户提供的办公固话、呼叫中心等服务，满足日常办公、业务咨询、售

后服务等场景的需求。集团语音具备总分机、短号互拨、呼叫转移、企业视频彩铃等功能，实现
跨固话手机、跨区域免费互打，有效降低政企客户通信成本。同时，集团语音提供手机智能路
由、云客服等呼叫中心功能，帮助政企客户打造智慧营销及客户服务综合接入门户。

④物联卡
物联卡是基于物联网专网提供的移动通信接入产品，为政企客户提供语音、短信、数据等

服务。物联卡广泛使用于车联网、共享服务、智能抄表、金融支付、工业制造等行业场景，并为
客户提供连接管理、API能力开放等智能服务，满足客户物联卡自主管理要求。截至2021年6月
末，物联卡服务政企客户达27.3万家。

⑤5G专网
公司于2020年7月率先发布的5G专网产品，提供优享、专享、尊享三类网络服务模式，实现

“网随业动、按需建网”。优享模式基于网络切片技术，为行业客户提供高速率、高隔离的专网
体验；专享模式基于增强覆盖、边缘计算技术，满足行业客户低时延、高保密性等业务需求；尊
享模式基于2.6GHz和4.9GHz双频协同，为行业客户建设高定制化、高安全性服务。公司5G专
网运营平台能够满足客户“自运维、自服务、自开发”需求，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可视化运营体
验。同时，公司5G专网创新BAF多量纲商业模式，支持针对行业客户需求的灵活定制。5G专网
作为垂直行业基础应用，已在工厂、矿山、港口、医院等多场景应用，截至2021年6月末，累计落
地项目达922个。

（2）信息服务
①移动云
移动云是面向政企客户需求提供的公有云产品体系，包括弹性计算、存储、云网一体等

IaaS产品，数据库、中间件等PaaS产品，以及海量优质SaaS应用，并针对政务、金融、教育、医疗、
互联网等不同行业的客户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 移动云在国内公有云服务市场排名逐年提
升，2020年，公司移动云服务收入同比增速达353.83%；2021年1-6月，移动云服务收入同比增
速达118.11%；收入增速领跑行业。

②IDC
IDC业务是公司为满足政府、互联网、金融等行业客户的高速互联网连接和设备托管等信

息化需求，提供的主机托管、网络接入、增值服务及配套的新型基础设施服务。2020年，公司
IDC业务收入162.39亿元，同比增长54.42%；2021年1-6月，IDC业务收入117.99亿元，同比增长
27.02%；增速均领先行业平均水平。

③信息化应用产品
公司信息化应用产品是可面向通用行业推广、标准化程度高的产品，包括云视讯、和对

讲、千里眼等。
云视讯面向远程党建、政务办公、同步课堂、云考场、远程医疗、远程招商、远程司法等应

用场景提供高品质、专业级的视频会议服务，支持专业高清视频终端、手机、SIP电话等多种终
端灵活接入。截至2021年6月末，云视讯高清会场数达15.1万个。

和对讲是融合集群调度和视频能力的公网对讲产品， 面向政企客户提供无距离限制、安
全可靠、低时延的超高清视频对讲服务，具备组织架构灵活管理、地图可视化调度、软硬终端
互通、数据云化备份等优势。截至2021年6月末，和对讲服务企业数量达7.3万家，用户数突破
168万。

千里眼是基于移动通信网络的视频监控产品，为客户提供基础监控、统一管理、智能应用
等能力，可应用于综合治理、公共安全、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疫情防护、应急救援等移动/固定
监控场景中，助力社会治理效率提升。截至2021年6月末，千里眼行业视频监控路数已突破160
万路，服务政企客户超过15万家。

④行业DICT解决方案
公司聚焦行业数字化转型痛点，整合终端、网络、平台以及场景化应用等能力，打造形态

丰富、功能完备、具备市场竞争力的行业DICT解决方案，满足政企客户的定制化需求。
在智慧交通领域，公司依托5G专网、车路协同网打造了5G车路协同解决方案，为地方政

府、高速建设及运营单位、公交运营公司、园区等客户提供智能网联示范区/测试场、智慧高
速、智慧公交和网联无人车等行业应用，实现道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协同感知、决策控制和智
能调度。公司已打造全国目前最大的5G车路协同示范区，并联合合作伙伴打造首款5G网联自
动驾驶车。

在智慧教育领域，公司打造了5G智慧校园解决方案，满足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类客户的
区域教学管理、校园安全监管、教育教学等管理教学需求，提供智慧教学、智慧管理、平安校园
等6个典型应用场景。截至2021年6月末，公司5G智慧校园解决方案已服务学校超过2万所。

在智慧医疗领域，公司面向政府部门、各级医疗机构打造覆盖院内、院间、院外的全场景
医疗服务一体化方案，实现优质医疗资源触手可及。客户可体验线上咨询和线下就医无缝衔
接，享受便捷高效的服务。截至2021年6月末，公司累计服务全国超1万家医疗机构，开创全球
首例5G远程人体手术、全球首次5G灾难医学救援等多项行业第一。

除此之外，公司面向工厂、矿山、电力、港航、智慧城市、文旅、媒体等十余个细分领域打造了
一批行业DICT解决方案。公司推进5G+工业互联网深入生产制造环节，实现大规模数据采集、
视觉质检、远程控制，助力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面向矿山行业无人化、少人化要求，打造5G无
人化采掘、5G无人矿卡作业、5G高清视频监控等解决方案，助力实现“无人矿山，透明矿山”；推
动智能电网与5G技术融合，实现配电自动化，助力电网泛在互联；打造5G+智慧港口，形成5G港
机远控、5G智能理货、5G无人水平运输等解决方案，助力港口理货的准确率及效率提升。

公司在政企市场加速信息技术融入千行百业，增长动能强劲。公司聚焦重点产品、重点行
业，持续推进“网+云+DICT”融合发展，着力打造云网一体、云数融通、云智融合、云边协同的
差异化优势，实现移动云和DICT收入增幅领先行业，推动5G垂直行业拓展保持行业领先。但
作为政企市场的后进入者，公司部分区域公司的专线、IDC等基础资源类业务市场份额尚未达
到主导地位，部分地区业务品质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一定差距。

4、新兴市场主要产品服务
（1）国际业务
在国际信息通信服务方面，公司围绕个人、企业、境外运营商三大类客户，提供国际话音、

短信、数据、互联网接入、数据中心、云网等产品服务。具体情况如下：
①个人市场
公司为个人客户提供包括国际数据、话音、短彩信、虚拟运营商、流量全球卡等全球及海

外本地移动互联服务，以及覆盖机票酒店预订、翻译、汇率、旅游购物指南等一站式出行生活
平台服务。

②企业市场
公司基于丰富的全球资源，为各行各业、跨境企业提供全面、优质的国际信息通信解决方

案服务，包括云网融合、国际数据连接、数据中心、ICT解决方案、物联网解决方案等，服务全球
千余家企业。

③境外运营商市场

公司为境外运营商客户提供一站式话音、短信、数据、物联网及专业服务，与466家运营商
达成深度合作，联合27个电信行业领先伙伴开展“牵手计划”，覆盖全球超过30亿移动用户。

（2）数字内容
数字内容主要产品包括视频彩铃、咪咕视频、云VR/云AR、云游戏、咪咕音乐、咪咕阅读

等，具体情况如下：
①视频彩铃
视频彩铃在用户拨通电话、等待接听时为主叫用户提供一段短视频内容。截至2021年6月

末，视频彩铃订购用户规模达1.89亿户。
②咪咕视频
咪咕视频是面向互联网用户推出的综合类视频客户端产品， 为用户提供海量的影视、综

艺及顶级体育赛事直播等超高清视频直播、 超高清视频点播及超高清视频回看等服务。2021
年6月，咪咕视频全场景月活跃用户达2.42亿户。

③云VR/云AR
云VR即虚拟现实，是通过云计算技术，将视频、游戏等内容形态进行渲染，生成视频流媒

体后借助5G高速率、低时延的网络特性，通过终端推送至用户。公司将AR真实+虚拟融合技术
应用于文旅、文博、新零售行业，为用户提供现实环境中的物理和增强信息。

④云游戏
云游戏充分发挥5G网络、云计算能力，结合边缘计算和网络切片技术，为用户提供超大带

宽、超低延迟的云游戏体验，实现了云端运行、无需下载、即点即玩的功能，创新提供云观战、
云对战、云助战等游戏服务。2021年6月，云游戏全场景月活跃用户规模超4,800万户。

⑤咪咕音乐
咪咕音乐APP面向“音乐、通信、演艺”三大领域的广大音乐爱好者用户，打造全场景、沉浸

式泛音乐平台，构建多场景音乐体验生态，提供千万级高品质正版曲库在线试听及下载、海量
高清MV在线点播、每年超过500场演艺直播互动。2021年6月，咪咕音乐全场景月活跃用户达
2.07亿户。

⑥咪咕阅读
咪咕阅读是集数字阅读内容和用户互动社区，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数字出版和实体出版

融合沉浸式阅读和互动体验的平台，为用户提供内容消费、生产和互动服务，拥有近60万册正
版图书和25万集有声内容。2021年6月，咪咕阅读全场景月活跃用户超7,800万户。

（3）和包支付
和包支付聚焦与用户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出行、车主服务、食堂消费、民生缴费等特色刚

需场景，提供移动支付服务。和包出行支持公交、地铁、轮渡及部分出租车使用，实现一次开
卡、全国通行，适用城市超330个；和包车主是向用户提供加油、充电、洗车等一站式服务的车
主场景，用户支付便捷优惠；和包食堂是为政企、校园食堂提供的集智能支付、客户管理、精准
营销于一体的解决方案；民生缴费为用户提供水电燃气生活缴费，使用户足不出户享受生活
便捷。

（三）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设立采购共享服务中心，统筹供应链发展规划、供应链体系建设和合规风险管理。共

享服务中心负责一级集中采购与供应链专业化运营服务，着力提升采购效益与质量；公司下
属单位设立采购部门，负责二级集中采购与下属单位供应链管理。

采购需求部门提交采购申请后， 采购实施部门确认是否已有可执行的集中采购框架协
议，如有且合同产品与份额可满足需求，则直接发起采购订单；如没有对应可执行的集中采购
框架协议，则由采购部门发起采购流程，根据需求部门技术需要及市场情况分析确定采购方
案，通过招标、比选等方式组织确定供应商并完成合同签署，以满足采购需求。

2、销售模式
公司通过实体渠道、线上渠道和人员直销渠道为客户提供各类通信及信息服务。
实体渠道即通过具有固定场所的营业服务网点为客户提供到店的销售和服务，目前公司

拥有近33万家实体渠道。线上渠道即通过非接触的服务方式为客户提供服务，既包括10086热
线、网上营业厅、手机APP等方式，也包括在众多大型互联网平台上开设的服务触点，线上渠道
月均触达用户超5亿，提供7×24小时的便捷服务。直销渠道主要指通过公司授权认证的直销
人员为客户提供一对一的销售服务，包括面向个人客户、家庭客户提供点对点或上门服务，也
包括客户经理面向政企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信息化解决方案服务。

公司各销售渠道的盈利模式（收入成本端情况）、业务流程、与客户的结算方式、相关资金
流情况如下：

销售渠道 公司收入
端 公司成本端 业务流程 与客户结算方

式 资金流情况

实 体 渠
道

线下自有门
店

各渠道本
身不直接
产 生 收
入， 公司
利用各渠
道向客户
提供各类
服 务 ， 并
作为业务
推广入口

房租、水电和
人工等

公司直接与客户对接， 客户选择
和购买公司提供的服务和产品
后，由公司向客户提供相应的服
务和产品

公司每月向客
户发送账单，
客 户以 预 存
或 定期付 费
等方式结算

客户通过各类渠道以
自身账户充值或支
付。自有渠道方面，资
金直接流入公司账
户；社会渠道方面，大
部分资金由客户直接
向公司账户支付，少
量客户向社会渠道支
付款项，公司定期与
社会渠道进行结算

线下社会渠
道

社会渠道费
用等

客户在线下社会渠道门店选择和
购买公司服务和产品后， 由公司
向客户提供相应的服务和产品，
公司根据线下社会渠道业务完
成及服务情况进行考核，并向其
支付费用

线 上 渠
道

线上自有渠
道

系统建设、人
工等

客户通过公司在线渠道， 自主选
择、购买公司提供的服务或产品，
选购完成后， 公司向客户提供相
应的服务或产品

客户通过各类渠道以
自身账户充值或支
付， 相关资金直接进
入公司账户，不存在
通过线上社会渠道
转结情形

线上社会渠
道

社会渠道费
用等

客户通过公司合作的线上渠道自
主选择、 购买公司提供的服务或
产品，选购完成后，公司向客户提
供相应的服务或产品， 公司按照
对社会渠道的考核情况，向其支
付费用

人员直销渠道 人工等

由经公司授权认可的直销人员为
个人或家庭客户提供上门服务，
或面向政企市场客户推广销售
政企产品，公司向客户提供相应
的服务或产品

对于为个人或
家庭市场客户
提供的上门服
务， 根据服务
内 容进 行 结
算；对于政企
市场客户，与
客户主要以合
同约定方式直
接结算

对于为个人或家庭市
场客户提供的上门服
务，由客户向公司账
户支付；对于政企市
场客户，主要由客户
直接向公司账户支
付， 部分政企客户由
政府部门、主管单位
等统筹付款

对于个人和家庭业务，公司每月向客户发送账单，客户以预存或定期付费等方式结算并
通过自身账户充值或支付，大部分资金直接进入公司账户。对于线下社会渠道，存在少量客户
向社会渠道商支付， 并在社会渠道商预存于公司款项金额范围内由社会渠道商转结的情形。
对于政企业务，主要由政企客户直接向公司支付，部分政企客户由政府部门、主管单位等统筹
付款，该等情况已于合同签订时明确约定或以出具函件等形式约定，具有合理性。

3、客服模式
公司拥有完整的线上线下服务能力，服务网点实现对全国市、县、乡镇全覆盖，10086客户

服务中心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热线服务，快速触达各类用户，及时响应各类需求。同时公司实
施千人千面特色服务策略，推出老年客服热线人工“一键接入”、营业厅“爱心专席”等，给客户
带来专属化、便捷化服务体验。为顺应消费行为线上化及非接触式服务趋势，公司建立了包含
APP、微信、微博、短视频等多渠道的互联网服务体系，打通互联网与10086热线和线下网点的
通路，实现“客户在哪、服务在哪”。

（四）行业竞争情况
1、通信服务领域
由于通信行业目前发展较为成熟且通信服务具有较高的经营资质壁垒，各国对于电信运

营商资格的准入均有着较为严格的审核与管理，因此电信运营商市场的参与者较少，市场竞
争格局相对稳定。随着我国通信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通过分拆、重组等方式，逐步形成
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市场主体，通信服务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目前，中国移动是国内通信服务领域的主导运营商。移动通信方面，截至2021年6月末，公
司的移动客户数为9.46亿户，市场份额为58.42%；其中，5G套餐客户数达2.51亿户，市场份额为
50.63%。有线宽带方面，截至2021年6月末，公司的有线宽带客户数为2.26亿户，市场份额为
47.01%。

2019年6月，中国广电获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5G商用许可证，我国通信行业在5G时期将迈
向新的格局。

2、信息服务领域
在数字产业化方面，云计算、IDC等市场发展迅速，竞争日益激烈。根据中国信通院数据，

2020年我国云计算市场规模达2,091亿元，预计2025年将达到6,000亿元，其中以阿里巴巴（阿里
云）、腾讯（腾讯云）、华为（华为云）为代表的科技公司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电信运营商近年来
持续深入推进云化转型，市场排名和认可度不断提升。我国IDC市场主要由电信运营商主导，
形成了基础电信运营商及众多第三方IDC厂商共同提供数据中心服务的市场格局， 根据中国
信通院数据，2020年我国IDC市场规模约为1,168亿元，到“十四五”末有望超过4,000亿元。

在产业数字化方面，数字化服务融合创新不断深化，市场竞争逐步从单一产品服务竞争
向更高形态的通用平台与生态系统竞争演变。由于产业数字化正处于快速推广阶段，且产业
体系涉及软硬件、感知和传输、平台、计算机应用等多个领域，市场参与者众多，市场集中度相
对较低。电信运营商、通信设备商、互联网公司和垂直行业企业正在加大力度整合资源，围绕
产业生态主导权展开竞争。电信运营商发挥全网资源和运营能力优势，拓展云、数据平台等关
键业务；领先互联网公司发挥技术能力优势，卡位云、人工智能等专业平台；通信设备商依托
较强的软硬件集成研发和定制能力优势，延伸至云网端全栈服务；垂直行业企业拥有更加深
刻的行业理解和积淀优势，分行业提供一站式数字化服务。

（五）公司的行业地位
1、通信服务领域
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亦是全球网络和客户规模最大、盈利能力领先、市值排名

位居前列的世界级电信运营商。根据ITU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末全球移动客户数和有线宽带
客户数约为81.52亿户和11.78亿户， 公司的移动客户数和有线宽带客户数均位列全球电信运
营商第一，市场份额分别约为11.56%和17.83%。

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为7,680.70亿元，净利润为1,081.34亿元；2021年1-6月，公司营业收
入为4,436.47亿元，净利润为591.86亿元；截至2021年6月末，公司移动客户数为9.46亿户，国内
市场份额为58.42%，有线宽带客户数为2.26亿户，国内市场份额为47.01%；营业收入、净利润和
客户规模均排名国内第一。公司牢牢把握5G发展机遇，积极开拓数字经济新蓝海，截至2021年
6月末，5G套餐客户数达到2.51亿户，规模居全球第一。

2、信息服务领域
在云计算业务方面，公司近年来“云改”效果显著，移动云业务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根据

IDC咨询报告，移动云在2021年第一季度中国公有云IaaS+PaaS服务中位列第九。2020年，公司
移动云业务收入达到91.72亿元，同比增长353.83%；2021年1-6月移动云业务收入达到97.21亿
元，同比增长118.11%。

在IDC业务方面，2020年公司IDC业务收入达到162.39亿元， 同比增长54.42%；2021年1-6
月IDC业务收入达到117.99亿元，同比增长27.02%。公司IDC资源主要分布于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重点区域，服务众多互联网企业、政府客户、金融客户等。

面向产业数字化，公司坚持“网+云+DICT”融合发展，推进5G+AICDE融合创新，聚焦18
个细分行业累计打造200个集团级龙头示范项目和超4,000个5G垂直行业项目，提升千行百业
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第三届“绽放杯”5G应用征集大赛中，公司共
有105个项目获奖，占总获奖数近60%，且一、二等奖获奖占比高达73%。截至2021年6月末，公司
物联网连接数达到9.79亿， 居国内电信运营商第一， 中国移动物联网联盟正式成员已超过
1,700家。依托5G网络服务，公司推动传统产业商业模式创新、整合产业资源，赋能智慧社会建
设升级。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概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百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通信设备 1,702,526 -1,129,396 -13,951 559,179
房屋及建筑物 160,968 -61,049 -6 99,913
办公设备及其他 17,138 -12,448 -9 4,681

合计 1,880,632 -1,202,893 -13,966 663,773

2、境内自有房产
（1）基本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在境内拥有的主要自有房产数量共计12,255处、建筑面积合计

约24,961,807.79平方米。公司就10,524处、建筑面积合计约17,496,701.14平方米的主要自有房
产已取得房屋权属证书， 该等房产建筑面积占公司主要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
70.09%。公司就1,731处、建筑面积合计约7,465,106.65平方米的主要自有房产尚未取得或正在
办理房屋权属证书，该等房产建筑面积占公司主要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29.91%。

（2）已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主要自有房产
公司在境内拥有的已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主要自有房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①就9,210处、建筑面积合计约16,809,566.14平方米的房产，公司已取得房屋权属证书及土

地使用权证。该等房产建筑面积占公司主要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67.34%。

就上述房产中，土地使用权证记载的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或“转让”的房产，公司依
法享有该等房产的所有权和该等房产占用范围内土地的使用权，有权依法占有、使用、出租、
转让、抵押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该等房产。就上述房产中，土地使用权证记载的土地使用权类型
为“划拨”、“授权经营”、其他或土地使用权证未记载土地使用权类型的房产，鉴于公司已取得
房屋权属证书及土地使用权证，且该等房产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亦不存在抵押或其
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情形，公司占有、使用该等房产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但公司在转让、
抵押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该等房产前需办理土地有偿使用手续或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需办理的
其他手续。

②就1,314处、建筑面积合计约687,135.00平方米的房产，公司已取得房屋权属证书，但未
取得该等房产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该等房产建筑面积占公司主要自有房产总建
筑面积的比例约为2.75%。

就上述房产，（a）鉴于公司已取得房屋权属证书，公司占有、使用该等房产不存在实质性
法律障碍，但公司在转让、抵押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该等房产前需依法取得该等房产占用范围
内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b） 如果因土地使用权人的原因导致该等房产占用范围内的土地被
拍卖、处置，则该等土地上公司的房产也将一并被拍卖、处置。该等情形下，公司可能丧失对该
等房产的所有权，但有权取得被拍卖、处置房产的变现款项。

鉴于该等房产建筑面积占公司主要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的比例较小且分布于不同区域，
同时发生全部或大部分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房产被拍卖、处置的可能性较低，且该等房产不
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亦不存在抵押或其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情形，该等房产的权属瑕
疵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经营和财务状况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3）尚未取得或正在办理房屋权属证书的主要自有房产
公司在境内拥有的尚未取得或正在办理房屋权属证书的主要自有房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①就实际占有的782处、建筑面积合计约6,439,610.72平方米的房产，公司尚未取得房屋权

属证书，但已取得该等房产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该等房产建筑面积占公司主要
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25.80%。

就上述房产，公司在转让、抵押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该等房产前需取得该等房产的房屋权
属证书，对于其中房产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授权经营”、其他或土地
使用权证未记载土地使用权类型的房产还需办理土地有偿使用手续或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需
办理的其他手续。鉴于公司已经取得该等房产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且该等房产
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亦不存在抵押或其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情形，该等房产的权属
瑕疵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经营和财务状况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②就实际占有的949处、建筑面积合计约1,025,495.93平方米的房产，公司尚未取得房屋权
属证书及土地使用权证。 该等房产建筑面积占公司主要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
4.11%。

就上述房产，公司尚未取得房屋权属证书及土地使用权证，但公司使用该等房产进行有
关的业务活动并未因未取得或暂未取得相关的权属证书而受到重大不利影响，且该等房产建
筑面积占公司主要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的比例较小， 不存在导致公司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经营和财务状况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3、境内租赁房产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在境内承租使用的主要租赁房产数量共计4,689处、建筑面积合
计约4,099,585.72平方米。就3,694处、建筑面积合计约3,124,498.83平方米的主要租赁房产，出
租方已提供权属证书或有权租赁证明文件。该等房产建筑面积占主要租赁房产总建筑面积的
比例约为76.21%。就862处、建筑面积合计约850,633.10平方米的主要租赁房产，出租方未提供
权属证书或有权租赁证明文件，但出租方已在租赁合同中约定或作出书面赔偿承诺，如因租
赁房屋产权纠纷给承租方造成损失的，出租方将予以赔偿。该等房产建筑面积占主要租赁房
产总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20.75%。 就133处、 建筑面积合计约124,453.79平方米的主要租赁房
产，出租方未提供权属证书或有权租赁证明文件，也未在租赁合同中约定或作出上述赔偿承
诺。该等房产建筑面积占主要租赁房产总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3.04%。

4、境外物业

（1）境外自有物业
截至2021年6月30日， 公司及其境外主要控股子公司在境外拥有的自有物业数量共计17

处，主要为办公室、基站、车位及机房。
（2）境外租赁物业
截至2021年6月30日， 公司及其境外主要控股子公司在境外承租使用的租赁物业数量共

计71处，主要为办公室、仓库、业务运营中心及销售中心。
（二）无形资产
1、土地使用权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在境内拥有的主要自有土地共计8,816宗、面积合计约
30,657,860.07平方米。就8,257宗、面积合计约29,747,125.02平方米的主要自有土地，公
司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该等土地面积占主要自有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约为97.03%。就
实际占有的559宗、面积合计约910,735.05平方米的主要自有土地，公司尚未取得土地
使用权证。该等土地面积占主要自有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约为2.97%。

2、商标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在境内拥有的主要注册商标共计3,836项，在境外拥有的主要注
册商标共计40项；除前述情况外，中国移动集团授权许可公司使用的境内外主要注册商标共
计1,461项。

3、专利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在境内拥有或使用的已获授予的主要专利共计9,139项，在境外
拥有或使用的已获授予的主要专利共计373项； 前述专利中的6,384项登记在中国移动集团名
下或由公司与中国移动集团共同登记。

4、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拥有的主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共计3,655项。
5、域名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拥有的主要注册域名共计235项。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国移动BVI，实际控制人为中国移动集团。中国移动BVI为投资控股主
体，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中国移动BVI控制的其他企业仅拥有及租赁资产，未实际
经营业务。公司是中国移动集团下属唯一上市公司和主要经营主体，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
签署日，中国移动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主营业务不存在竞争或无实际业务经营。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发行人控股股东中国移动BVI及其股东中国移动（香港）集团、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中国移
动集团已就避免与发行人之间的同业竞争分别作出承诺。

（二）关联方与关联交易
1、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一一关联方披露》（财会〔2006〕3号）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其他发行人适用的规则的规定，发行人的主要关联方如下：

（1）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发行人的企业
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发行人的企业为发行人的关联方。截至2021年6月30日，直接或者间接

控制发行人的企业包括中国移动BVI、中国移动（香港）集团、中国移动集团。
（2）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

司以外的企业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

外的企业为发行人的关联方。截至2021年6月30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直
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主要企业包括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中
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移智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通信服务有限公司、天津通信服
务有限公司、上海通信服务有限公司、辽宁通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山东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通信服务有限公司、河南省飞达通信开发有限公司、福建迅捷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海
南省信通通信服务有限公司、广西通信服务公司、安徽通信服务有限公司、湖北通信服务有限
公司、湖南通信服务有限公司、江西中移通信服务有限公司、四川通信服务有限公司、重庆通
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陕西通信实业有限公司、山西通信服务有限公司、吉林中移通信服务有
限公司、黑龙江通信服务有限公司、内蒙古通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宁夏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甘肃通信服务有限公司、青海中移通信服务有限公司、贵州中移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云南通信
服务有限公司、新疆通信服务有限公司、西藏通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中京通信服务有限公
司 、CMPak� Limited、Fu� Hao� Properties� Limited、Extra� Step� Investments� Limited、CMCC�
Infrastructure� Holdings� Limited。上述企业的控股子公司亦为发行人的关联方。

（3）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企业
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企业为发行人的关联方。截至2021年6月30日，除发行人控

股股东外，不存在单一股东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情况。
（4）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成员单位的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
发行人的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以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成员单位的合营企业及联营

企业均为发行人的关联方。发行人主要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的相关情况参见招股意向书“第
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六、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情况”之“（二）发行人主要参股
公司”。

（5）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
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均为发行人的关联方。发行人主要控股子公司的相关情况参见本招

股意向书摘要“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六）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情况”。 发行人与该等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合并
财务报表的编制中已抵销。

（6）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以及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发行
人的企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发行人现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为发行人的关联方。相关情况参见本节之“七、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之“（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为发行人的关联方，包括其配偶、年满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
父母。

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发行人的企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为发行人的关联方。
（7）其他主要关联方
发行人现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前述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发行人的关联方。
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前述人员担

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发行人的关联
方。

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发行人的企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前述
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发行人的
关联方。

报告期内曾经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发行人报告期内相应
时点的关联方。

2、关联交易

（1）经常性关联交易
①向关联方提供服务

单位：百万元

关联方 交易类别
2021年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中国移动集团及
其子公司

通信与信息服务、通信
设施建设服务 635 0.14% 979 0.13% 521 0.07% 80 0.01%

浦发银行 通信与信息服务 127 0.03% 234 0.03% 244 0.03% 368 0.05%

中国铁塔
通信与信息服务 57 0.01% 24 0.00% 12 0.00% 24 0.00%
通信设施建设服务 245 0.06% 283 0.04% 178 0.02% 168 0.02%

其他 通信与信息服务等 119 0.03% 237 0.03% 157 0.02% 60 0.01%
合计 1,183 0.27% 1,757 0.23% 1,112 0.15% 700 0.10%

注：占比指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公司向中国铁塔提供的通信设施建设服务主要为向其提供与通信铁塔等通信工程相关

的设计、建造及维护等服务。 （下转C28版）


